[bookmark: _GoBack]
吉林省司法厅关于规范公证机构
办证点的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公证规范优质”行动的通知》（司办通〔2025〕25号） 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优化公证服务和利企便民，规范公证机构办证点的设立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9〕44号）《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优化公证服务更好利企便民的意见>的通知》（司发〔2021〕2号）《关于深化公证机制体制改革促进公证事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司发〔2021〕3号）《关于严格规范公证处设立办证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司办通〔2005〕25号）的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公证服务的均等化、可及性，不断健全和完善公证利企便民服务机制，促进公证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整体提升。
2、 公证机构办证点设立及撤回
（一）按照司法部《关于严格规范公证处设立办证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广东省司法厅公证管理处有关公证处在重点乡镇设立公证办事处问题请示的答复》等文件要求，可以在符合以下条件的地方设立办证点：
    1.设区的市市区范围内的公证机构在办公场所之外设立办证点，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新设区（开发区）尚未设立公证机构、其他公证机构尚未按规定设立办证点，而当地公证业务需求量较大的；二是房屋产权交易大厅等特定场所确需设立办证点，而其他公证机构尚未按规定设立的。    
    2.县（县级市）公证机构设立办证点，需在重点乡镇设立，且为公证机构的派出机构。 
（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证机构设立办证点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公证机构设立办证点应当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不得在住宅区等不适合设立办证点的场所设立办证点。
2.办证点常驻公证员不得少于2人。办证点党员人数达到3人以上的，应当成立临时党支部或者党小组。
3.办证点应当在醒目位置对外公示办证点名称，统一规范为“公证机构名称+××（地名）办证点”或“公证机构名称+××（地名）办事处”。
（三）设区的市市区范围内的公证机构设立的办证点确需撤回的，由办证点所在地市（州）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报省司法厅核准。县（县级市）公证机构设立的办证点需要撤回的，由办证点所在地的主管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申请，报市（州）司法行政机关核准，并报省司法厅备案。
    三、公证机构办证点的设立流程及报送材料
（一）设立流程
1.设区的市市区范围内的公证机构在办公场所之外设立办证点，应由拟设立办证点的公证机构按照相关要求提出申请，经拟设立办证点所在地的主管司法行政机关、拟设立办证点的公证机构的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同意后，报省司法厅进行核准。省司法厅接到申请材料后，组织专家对拟设立办证点的公证机构资质、是否符合设立条件、拟设立办证点的公证服务需求等情况进行评查，省司法厅对相关申请事项进行综合评定后作出是否予以批准的答复。
2.县（县级市）公证机构设立办证点，应经拟设立办证点所在地的主管司法行政机关同意后，报市（州）司法行政机关核准，并报省司法厅备案，相关核准流程由市（州）司法行政机关确定。
（二）报送材料
公证机构设立办证点需报送的材料：申请书、拟设立办证点所在地的主管司法行政机关书面意见、拟设立办证点的公证机构的主管司法行政机关书面意见等，如拟在新设区（开发区）设立办证点的还需提供新设区（开发区）设立的相关文件。
申请书内容应包括设立办证点的依据、办证点地址、购置或租赁办公场所凭证、驻点公证人员名单、配备设施设备情况、规章制度等。
    四、公证机构办证点的管理
（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等相关规定加强对本地区公证机构办证点监督、指导。公证机构应当对办证点实施统一管理，建立健全公证质量管理和监控制度，严格依法依规办理公证，严把公证质量关。要结合业务发展和服务能力，积极参与当地公益法律服务活动。
（二）公证机构设立的办证点，除接受本机构和主管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外，还应当接受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
（三）对办证点的公证投诉，由所设立办证点的公证机构的主管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处理，需要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协助的，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应给予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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